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未政终决字〔2023〕14号

申请人：邓某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未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住所：西安市未央区二府庄路3号
法定代表人：孙海鹏，职务：局长
申请人邓某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陕西麦里金食品有限公司“豆乳蛋糕”食品标签标识涉嫌违法举报信的回复》不服，于2023年2月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已于2月8日依法受理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2023年2月20日向本机关递交《行政复议撤回申请书》，说明理由并自愿撤回行政复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终止。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2023年2月20日

